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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义乌市城投集团小型项目招标采购管
理办法》（2024 年修订）部分条文

解释和补充的通知

集团各部室、各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限额以下小型项目招标采购管理活动，明晰工

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现对《义乌市城投集团小型项目招标采

购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以下简称《办法》）中有关条

文解释和补充如下：

1、《办法》中的小型项目包括投资类和非投资类项目，其

中投资类项目指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如建设

工程、技术改造、购置生产设备等）、无形资产投资、股权投资、

其他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如文艺汇演、农/园艺展览、体育赛事、

市集活动等），非投资类项目指企业党工团妇活动所需、日常办

公及维持企业自身日常运营所需的设备、服务、低值易耗品及材

料采购等,对资产的处置、对外经营资产（含设备）日常运维所

需的维修维保服务等项目参照《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办法》（义城投〔2024〕24 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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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小型项目的立项审批权限明确如下：

⑴对于投资类项目中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及其他国

有企业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当出资人为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时，估算投资在 50 万元以下时审批至投资人主要领导，在 50 万

元及以上时应审批至集团总经理；当出资人为集团本级时，审批

至集团总经理。

⑵对于投资类项目中股权投资项目需报国资核准后实施。

⑶非投资类项目立项审批至出资人主要领导。

⑷投资类项目完成立项审批后应将全部立项审批文件向项

目管理中心备案，由项目管理中心统一编制备案号后将资料原件

返还投资人存档。非投资类项目立项审批完成后由投资人根据内

部职能分工指定部室统一编码（建议按公司代码-年份-月份-顺

序号进行编码），建立台账并自行组织资料存档。

⑸集团推行项目立项审批电子化，投资人应在数字化管理平

台中同步申报并上传最终批准文件及其附件。

3、对小型项目的采购方式审批权限明确如下：

⑴集团本级出资项目的采购方式审批至集团总经理。

⑵下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出资项目中合同估算金额 50

万元以下的，采购方式审批至投资人主要领导；单个合同估算金

额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采购方式审批至集团总经理。

⑶采购方式审批完成后应报送集团项目管理中心，统一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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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项目管理中心牵头组织采购人按照批准的采购方式进行采购

工作；采购完成后，项目管理中心将采购形成的资料整理一套发

还采购人存档，采购人应指定具体职能部室负责相关资料的存

档，并建立台账进行登记。采购项目需要在公开媒体上发布采购

信息的，至少需在集团公司网站中发布。

⑷集团推行项目采购方式审批电子化，投资人应在数字化管

理平台中同步申报并上传最终批准文件及其附件。

4、当所采购的项目已由集团建立统一供应商库的，下属全

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原则上应从库内招选；当所采购的项目未纳

入集团统一供应商供应范围的，应严格执行投资人内部议事决策

程序，并按本通知要求的程序进行采购。

5、本通知下发后，原《办法》附件 2～4 作废，代之以本通

知附件 2～3。

6、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7、本通知由集团项目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义乌市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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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小型项目立项审批表
备案号：（由项目管理中心编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建设周期

投资金额

（万元）
项目性质

公益性

经营性

预估收益率及

投资回收期
项目类别

投资类

非投资类

项目简介

（包括现状、实

施理由、可行性

分析等）

资金来源及规

模（万元）

自有资金 融资
财政预算(补

助)
其他 合计

合作方及

投资比例
例：无合作方，由城投能源公司全额出资。

投

资

人

会

签

栏

提 出

部 门
签字： 年 月 日 集

团

会

签

栏

相 关

部 门
签字： 年 月 日

分 管

领 导
签字： 年 月 日

分 管

领 导
签字： 年 月 日

主 要

领 导
签字： 年 月 日

集 团

总经理
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限额以下小型投资类项目（股权投资除外）估算金额 50 万元以下时审批至投资人主要领导，估算

金额 50 万元及以上时审批至集团总经理；股权投资项目需报经投资发展部报送至国资办批准；非投资类

项目审批至出资人主要领导；

2、项目类别分投资类（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股权投资及其他国有企业投资）及非投资类

等；

3、本表申报时应附投资估算组成表或采购预算、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相关方案报告、企业有关决策文

件（若有）；

4、其它认为有必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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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小型项目采购方式审批表
合同

名称
预算价 万元

采购

人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采购

方式
□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直接委托；□单一来源

项目

基本

情况

【应写明采购项目的主要采购内容、对投标人要求以及本次招标范围和内容等】

采购

方式

选择

理由

【除公开招标外，应明确说明选择的采购方式符合《义乌市城投集团小型项目招标

采购管理办法》（2024 年修订）中规定的哪种情形】

采

购

人

会

签

栏

提出

部门

签字： 年 月 日
集

团

会

签

栏

相 关

部 门

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

领导

签字： 年 月 日

分 管

领 导

签字： 年 月 日

主要

领导

签字： 年 月 日

集 团

总经理

签字： 年 月 日

注：1、下属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出资的限额以下小型项目中采购合同估算金额 50 万元以下的，采购

方式审批至投资人主要领导；单个采购合同估算金额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采购方式审批至集团总经

理；集团本级出资项目的采购方式审批至集团总经理。

2、项目基本情况应写明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对投标人要求以及本次招标内容等。

3、采购方式应在□中打钩，并详细写明选择该采购方式的理由，其中采用单一来源或直接委托方

式时，无论是否已经纳入集团统一供应商库，采购人必须经内部议事决策程序同意。


